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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高品位的处理问题
    在贵金属和有色金属矿体中，有时可出现特高品位，它对金属矿产计算储量的影响是明显的，为了降低矿产储量的误差，减少矿山生产时的风险，应对特高品位进行处理。当然，这种处理应尽可能恰如其份。处理的办法是：首先应对副样作第二次（内检）分析，当二次分析结果在允许误差范围内确定为特高品位时，用第一次的结果。处理时其影响范围不宜过大，以用特高品位所影响块段的平均品位或工程（当单工程矿体厚度大时）平均品位代替为宜。在采样时，对同一种矿石类型应考虑最小可采厚度，不宜划分过细。对有工程控制的富矿带（条）可以单圈、单算。
    特高品位计算方法，目前国内外尚无公认的标准，据对1969年以来70份有色和贵金属勘探报告的统计，有近56％的特高品位下限值，相当于矿体平均品位的10～15倍之间，其余的为4～9倍间，近来一些矿区采用在品位频率变化曲线上取拐点值作为特高品位下限值，该值在6～8倍间，而从生产矿山收集到的特高品位下限值，多在4～8倍间，贵金属矿山常取4～6倍，有色金属矿山取值略高一些。依据生产实践的结果，结合矿床地质特征的复杂程度，近两年我们在审批报告时处理特高品位，其下限值一般取矿体平均品位的6～8倍。当矿体品位变化系数大时，采用上限值；变化系数小时，采用下限值。
2．探求各级储量的比例
    储量比例直接影响到矿山建设和生产的经济效益。同样，也关系到地质勘探的经济效益和缩短勘探周期。在我国现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下，应兼顾两方面的经济效益。根据我国矿山生产的实际情况，各级储量比例应符合“保证首期、准备中期、储备后期”的原则，使B＋C级储量的比例与矿山建设规模挂勾，以满足投资还本为限。这样既保证了矿山生产不致于亏损，又避免了有限的地质勘探资金和储量长期积压于地下，也可缩短勘探周期，更好地为矿山建设服务。因此，建议一般情况下B＋C级储量的比例以满足基建完成投产头10年的需要为限。对需要探求B级储量的矿床，其比例应视矿床特征，分别占5-20％；对小型矿床，一般不探求B级，由于其大幅度增加储量的可能性极小，因此，C级储量比例不能太低，一般以50％为宜；小而复杂的矿床，其比例还可低些。贵金属矿产因其经济效益明显，小矿的C级储量比例为0-30％，小而较稳定的用上限，小而复杂的用下限。
3．关于C级储量的圈定问题
    根据我国现行标准，将储量级别划分为A、B、C、D四级，金属矿产勘探过程中不求A级，只求少量B级，复杂的矿床甚至B级也难于探求。因此，C级储量是矿山建设设计主要依据的储量。在圈定C级储量块段时，除应达到规范规定的条件外，应据工程实际控制连接圈定。B级块段外推部分及沿脉坑道下推部分例外（详见5：最低一层坑道向下外推的储量级别问题）。
4．矿体外推的问题
    矿体的外推，应充分考虑矿体形态、空间产出的地质规律，当矿体长度与厚度呈正相关关系时，在有充分论据（依据一定数量的工程、有统计数据）的情况下，可科学地确定外推长度。当无规律可循时，一般按网度的1／2尖推或1／4平推为宜。对有色及贵金属矿产，由于矿化特征复杂，当边部（矿体边界以外）工程存在大于边界品位的1／2的矿化时，可作2／3尖推或1／3平推。采用米百分值及米克吨值圈定矿体的边界时，需结合矿床的特征来考虑，一般不得外推。对薄脉型矿体，多数采用米百分值及米克吨值衡量矿体者，可外推圈定。对厚度变化大的矿体，当矿体中部出现个别米百分值（米克吨值）达到要求的工程时，可以圈入矿体。
5．最低一层坑道向下外推的储量级别问题
    沿脉坑道向下，当有C级网度的见矿钻孔控制时，圈算C级；当用D级网度见矿时，可平推C级网度的1／4算C级；D级网度不见矿时，不能推算C级，可平推1／4算D级。穿脉坑道在走向方向上，当有C级网度见矿钻孔控制时，可圈C级；否则不得外推C级。对于盲矿体的头部，最高一层坑道向上外推，也可用上述办法。
6．储量计算时，圈定矿体中的“穿鞋带帽”问题
    所谓“穿鞋带帽”是指用工业指标，在工程中圈连矿体时，矿体中部品位较高，从而将上、下部的表外矿（单样来衡量）带入表内的现象。
    在圈定表内矿时，单工程中，若遇连续有多个大于边界品位而低于最低工业品位的样品时，一般允许带入相当于“夹石厚度”以内的样品，其余的可单独圈出作为表外矿处理，不得将连续超过“夹石厚度”的样品带入。
    总的原则是：在圈连矿体时，对于厚大且又能连片的表外矿应单独圈出，对夹在表内矿中厚度不大且分布零星难以分采的表外矿，无须单独圈出。
7．块段划分问题
    原则上以两勘探线间划分块段为宜，不宜过大或过小。在勘探剖面上的矿体，工程间直线相连。用地质块段法计算储量时，也基本按两勘探工程走向的线距圈定。
8．砂矿探矿中的一位多孔的利用问题
    在勘探阶段，应认真组织施工，一个位置不应施工多个钻孔，从中选择品位较好的计算储量。但由于各种原因，已经在一处打了多个钻孔时，应以第一个见基岩且钻孔质量合格的钻孔为准，不求平均数。
    当钻至基岩时，应将井底重矿物粘净后，至少再钻进30厘米。原则上，基岩中的有用重矿物不应加入含矿砂砾层中计算单工程的含量，计算矿砂量时，亦不应将基岩（含基岩风化层）计入。
9．地面建筑压矿问题的处理
    城镇、乡村、重要建筑设施压矿，致使该部分矿产储量不能利用时，均应按表外矿处理。其圈定的范围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